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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 

就仲裁程序相互協助保全的安排》(《安排》) 

指引 

 
本指引載列《安排》第二條第一款對仲裁和爭議解決機構的資格要求、

申請為指定合資格機構所需的證明文件，以及有關指定的有效期。 

 

《安排》訂明的資格要求 

 

2. 根據《安排》，以香港為仲裁地並由合資格機構或者常設辦事處管理

的仲裁程序當事人，可向内地有關法院申請保全措施。《安排》第二條

第一款訂明對合資格機構或者常設辦事處的要求： 

 

  “(一)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或者總部設於香港特別行政區，並

以香港特別行政區為主要管理地的仲裁機構； 

 

   (二) 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的政府間國際組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設立的爭議解決機構或者常設辦事處； 

 

   (三) 其他仲裁機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的爭議解決機構或者

常設辦事處，且該爭議解決機構或者常設辦事處滿足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訂立的有關仲裁案件宗數以及標的金額等標準。” 

 

根據第二條第一款第三項訂定的標準 

 

3. 香港特區政府目前根據《安排》第二條第一款第三項訂定的標準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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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該爭議解決機構或者常設辦事處已在香港設立5年或以上，

而且在此期間持續經營管理仲裁案件的業務；及 

 

   (b) 在過去 3年內，該爭議解決機構或者常設辦事處管理以香港

為仲裁地的仲裁程序宗數不低於 3 宗，其中最少 1 宗的當事人為非香

港特別行政區的永久性居民或法人；及 

 

   (c) 在過去 3年內，該爭議解決機構或者常設辦事處管理以香港

為仲裁地的仲裁程序之標的金額的總數不少於 1,200萬港元。” 

 

4. 以上根據《安排》第二條第一款第三項訂定的標準日後可由律政司

不時更新並公布。 

 

提交證明文件 

 

5. 申請人應向律政司提供證明文件，證明其符合《安排》第二條第一

款的資格要求。所需證明文件包括但不限於： 

 

(i) 申請人根據舊《公司條例》(第 32 章)或新《公司條例》(第 622

章)或《社團條例》(第 151章)註冊的文件或任何其他顯示申請人

已經成立的證明文件副本； 

(ii) 申請人向公司註冊處提交的最新周年報表，以及在提交最新報表

後的任何更新(包括董事局、註冊地址、營業地點等的變更)； 

(iii) 關於《安排》第二條第一款第一項，顯示申請人主要管理地的資

料如下： 

 申請人的管理架構，顯示申請人的主要決定由誰作出，以及

該等決定在何地(在香港及／或其他地方)作出； 

 申請人的管理／決策機構的組成及該／該等機構成員的常住

地；以及 

 該等決定是否須經其他人／機構的監督／批准；如是，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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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機構的名稱及所在地等。 

 

6. 證明文件須由常設辦事處的秘書長／負責人／董事局主席或董事

局授權簽署／提交。 

 

7. 律政司保留要求申請人提供其他資料或文件以支持其申請的權利。 

 

指定為合資格機構的有效期 

 

8. 指定為合資格機構或者常設辦事處的有效期為由指定當日起計 2年，

期滿後可再次提交申請。 

 

9. 如指定機構或者常設辦事處提交的申請及其他用以支持其申請的

資料或文件所載的情況有變，以致可能影響其可否繼續符合資格成為

《安排》第二條第一款所指的機構或者常設辦事處，該等指定機構或者

常設辦事處有持續責任須立即書面通知律政司。 

 

10. 如指定機構或者常設辦事處在指定期間未能符合《安排》第二條第

一款的資格要求，律政司保留隨時撤銷有關指定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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